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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鶯線臺北大學站捷運開發案三鶯線臺北大學站捷運開發案三鶯線臺北大學站捷運開發案三鶯線臺北大學站捷運開發案」」」」 

第第第第 3 號補充公告號補充公告號補充公告號補充公告 甄選文件甄選文件甄選文件甄選文件修正對照表修正對照表修正對照表修正對照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13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 第第第第 3 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 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 頁碼頁碼頁碼頁碼 

1.  六、申請人資格條件 

(二)能力資格： 

2.財務能力認定原則： 

(1)一般條件： 

C.最近一期營業稅完稅及最近一會計年度

(112年會計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完稅。 

六、申請人資格條件 

(二)能力資格： 

2.財務能力認定原則： 

(1)一般條件： 

C.最近一期營業稅完稅及最近一會計年度

(112年會計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完稅，

如無 112 會計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完稅

文件，得以 111 會計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完稅文件代之、或稅捐稽徵主管機關

核發之無違章欠稅證明文件代之，無違

章欠稅證明文件之查詢日期應於本案公

告招商日期之後。 

依 113年 1月 29日本

案招商說明會潛在投

資人提問，考量營利

事業所得稅申報及繳

納期間為每年 5 月 1

日至 5月 31日，為便

於申請人完備能力證

明文件，故開放申請

人如無 112 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完稅文

件，得提供 111 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完稅

文件代之。另考量尚

可能有申請人免繳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情

況，故修訂條文內容。 

須知-4 

2.  十六、特別條款 

(一)權益分配 

2.依 108年 4月 25日發布實施「擬定三峽都市

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案」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三項(二)第 1 點規

定，捷運開發區二容積率不得超過 449.4%，

其中原土地所有權人回饋予土地開發主管機

十六、特別條款 

(一)權益分配 

2.依 108年 4月 25日發布實施「擬定三峽都市

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案」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三項(二)第 1 點規

定，捷運開發區二容積率不得超過 449.4%，

其中原土地所有權人回饋予土地開發主管機

誤植更正。 須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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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 第第第第 3 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 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 頁碼頁碼頁碼頁碼 

關之分配容積率為 127.6%，原土地所有權人

應分配容積率為 202.1%，屬於權益分配原則

所訂之主管機關委託建造容積率為 119.7%。

故本案投資人參與權益分配權值公式如下： 

△BS=〔BC×(1+m%)- △ RC〕+（S-rT）×p% 

其中 rT：主管機關委託建造容積分配率應分

得權值（=S×rv%） 

rv%：主管機關委託建造容積分配率

（=119.7%/449.41%） 

關之分配容積率為 127.6%，原土地所有權人

應分配容積率為 202.1%，屬於權益分配原則

所訂之主管機關委託建造容積率為 119.7%。

故本案投資人參與權益分配權值公式如下： 

△BS=〔BC×(1+m%)- △ RC〕+（S-rT）×p% 

其中 rT：主管機關委託建造容積分配率應分

得權值（=S×rv%）  

rv%：主管機關委託建造容積分配率

（=119.7%/449.4%） 

3.  十六、特別條款 

(一)權益分配 

4.本用地共構工程屬捷運開發空間已由執行機

關先行施作，合計投資人應歸墊費用為新臺

幣 810,613,080億元，歸墊期限依執行機關

通知為準，繳納方式得由投資人選擇採下列

任一方式，並於開發建議書提出後經執行機

關核定為準： 

(1)共構工程屬捷運開發空間於執行機關交

付時，一次歸墊共構費用。 

(2)採分期繳納共構費用並加計利息（依五

大銀行平均放款利率浮動計算），惟利息

費用不得納入建物興建成本計算投資人

權配。分期給付方式如下： 

A.共構工程屬捷運開發空間於執行機關

交付時，歸墊 20%。 

B.本開發建物完成 50%時，歸墊 30%。 

十六、特別條款 

(一)權益分配 

4.本用地共構工程屬捷運開發空間已由執行機

關先行施作，合計投資人應歸墊費用為新臺

幣 810,613,080元，歸墊期限依執行機關通

知為準，繳納方式得由投資人選擇採下列任

一方式，並於開發建議書提出後經執行機關

核定為準： 

(1)共構工程屬捷運開發空間於執行機關交

付時，一次歸墊共構費用。 

(2)採分期繳納共構費用並加計利息（依五

大銀行平均放款利率浮動計算），惟利息

費用不得納入建物興建成本計算投資人

權配。分期給付方式如下： 

A.共構工程屬捷運開發空間於執行機關

交付時，歸墊 20%。 

B.本開發建物完成 50%時，歸墊 30%。 

誤植更正。 須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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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 第第第第 3 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 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 頁碼頁碼頁碼頁碼 

C.本開發建物興建至頂樓樓板時，歸墊

30%。 

D.本開發建物取得使用執照時，歸墊

20%。 

C.本開發建物興建至頂樓樓板時，歸墊

30%。 

D.本開發建物取得使用執照時，歸墊

20%。 

4.  四、規格(開發建議書)審查及綜合評選 

(二)評選程序： 

1.略 

2.略 

3.略 

4.第一階段 

(1)各評選委員以「評選申請人評分表」

(詳附表三)評分，執行機關依「評選

申請人評分總表」(詳附表四)加計總

得分並計算各申請人之平均得分，

計算至小數第二位，第三位四捨五

入。合格申請人進入第二階段，不合

格申請案，由執行機關以書面載明

理由駁回申請，所繳申請保證金無

息退還。委員評分低於 75分或高於

90分應提出說明。 

(2)略 

5.略 

6.執行機關將第一階段平均得分乘上權

重(60%)及第二階段申請人承諾土地所

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不得低於投資人

須知所訂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

四、規格(開發建議書)審查及綜合評選 

(二)評選程序： 

1.略 

2.略 

3.略 

4.第一階段 

(1)各評選委員以「評選申請人評分表」

(詳附表三)評分，執行機關依「評選

申請人評分總表」(詳附表四)加計總

得分並計算各申請人之平均得分，

計算至小數第三位，第四位四捨五

入。合格申請人進入第二階段，不合

格申請案，由執行機關以書面載明

理由駁回申請，所繳申請保證金無

息退還。委員評分低於 75分或高於

90分應提出說明。 

(2)略 

5.略 

6.執行機關將第一階段平均得分乘上權

重(60%)及第二階段申請人承諾土地所

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不得低於投資人

須知所訂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

為落實綜合評選精

神，規格標與價格標

分數變動敏感度應儘

量相當，經執行機關

檢討後，第二階段價

格標土地所有權人最

低分配比率每加 1%，

增加 0.6 分，按比例

計分，計算至小數點

以下第 3 位，故於第

一階段規格標亦配合

計算至小數點第 3

位。 

須 知 附

件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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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 第第第第 3 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 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 頁碼頁碼頁碼頁碼 

換算得分乘上權重(40%)，加權分數合

計後採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

二位，加權得分合計最高者為最優申請

人。 

換算得分乘上權重(40%)，加權分數合

計後採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

三位，加權得分合計最高者為最優申請

人。 

5.  備註： 

1.第一階段平均得分＝總得分÷評選委員

數，計算至小數第二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2.略 

3.第一階段平均得分乘上權重(60%)及第二

階段申請人承諾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

比率(不得低於投資人須知所訂土地所有

權人最低分配比率 )換算得分乘上權重

(40%)，加權分數合計後採四捨五入計算

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加權分數合計最高

者為最優申請人。加權分數合計最高者有

2 家以上相同時，以第一階段平均得分較

高者優先，第一階段平均得分相同時，以

對都市發展貢獻平均得分較高者優先，對

都市發展貢獻平均得分相同者，由主持人

當場抽籤決定最優申請人。 

4.申請人承諾之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

率計分方式：達投資人須知所訂土地所有

權人最低分配比率為 80 分，未達者不予

計分。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每加

1%分數增加 1分，按比例計分，並依申請

人承諾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計算

備註： 

1.第一階段平均得分＝總得分÷評選委員

數，計算至小數第三位，第四位四捨五入。 

2.略 

3.第一階段平均得分乘上權重(60%)及第二

階段申請人承諾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

比率(不得低於投資人須知所訂土地所有

權人最低分配比率 )換算得分乘上權重

(40%)，加權分數合計後採四捨五入計算

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加權分數合計最高

者為最優申請人。加權分數合計最高者有

2 家以上相同時，以第一階段平均得分較

高者優先，第一階段平均得分相同時，以

對都市發展貢獻平均得分較高者優先，對

都市發展貢獻平均得分相同者，由主持人

當場抽籤決定最優申請人。 

4.申請人承諾之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

率計分方式：達投資人須知所訂土地所有

權人最低分配比率為 80 分，未達者不予

計分。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每加

1%分數增加 0.6分，按比例計分，並依申

請人承諾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計

為落實綜合評選精

神，規格標與價格標

分數變動敏感度應儘

量相當，經執行機關

檢討後，第二階段價

格標土地所有權人最

低分配比率每加 1%，

增加 0.6 分，按比例

計分，計算至小數點

以下第 3 位，故於第

一階段規格標亦配合

計算至小數點第 3

位。 

須 知 附

件三-17 



5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 第第第第 3 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 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 頁碼頁碼頁碼頁碼 

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計算方式詳如附表

四之一) 

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計算方式詳如附

表四之一) 

6.  附表四之一 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計算表 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 

計分方式 

38.80% 80.00 分 

38.80%+1.00% 81.00 分 … … 

38.80%+1.10% 81.10 分 … … 

38.80%+1.11% 81.11 分 … … 

38.80%+1.15% 81.15 分 … … 

38.80%+2.00% 82.00 分 … … 

38.80%+2.55% 82.55 分 … … 

38.80%+3.00% 83.00 分 … … 

38.80%+20.00% 100.00 分 

註：申請人依本須知附件 1-9 填列之「承諾土地

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如填至小數點以

下第三位，則採無條件捨去計算至小數點以

下第二位後依本表計算得分。 

附表四之一 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計算表 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 

計分方式 

38.80% 80.000 分 

38.80%+0.01% 80.006 分 

38.80%+0.02% 80.012 分 … … 

38.80%+1.00% 80.600 分 … … 

38.80%+1.11% 80.666 分 … … 

38.80%+1.15% 80.690 分 … … 

38.80%+3.00% 81.800 分 … … 

38.80%+5.00% 83.000 分 

38.80%+5.01% 83.000 分 

38.80%+5.02% 83.000 分 

註：申請人依本須知附件 1-9 填列之「承諾土地

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如填至小數點以下第

三位，則採無條件捨去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後依本表計算得分。 

為落實綜合評選精

神，規格標與價格標

分數變動敏感度應儘

量相當，經執行機關

檢討後，第二階段土

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

比率每加 1%，增加

0.6分，按比例計分，

並依申請人承諾土地

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

率計算至小數點以下

第 3位，最高為 83分。 

須 知 附

件三-18 

7.  須知參考附件（二）界面報告書 

2.1.6 轉乘停車位 

須知參考附件（二）界面報告書 

2.1.6 轉乘停車位 

配合須知參考文件

(四)本站都市設計審

須 知 參

考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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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 第第第第 3 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 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 頁碼頁碼頁碼頁碼 

本站臨停轉乘設施依據「綜合規劃書核定

版」需求數量與實際規劃如下： 

1.略 

2.略 

3.略 

4.略 

5.機車停車設施（需求 280 部/實設 280 

部）。 

 47 輛設於捷運用地範圍內(含無障

礙機車位 5 輛) 

 233 輛配置於出入口一周邊公園綠

地用地空間 

本站臨停轉乘設施依據「綜合規劃書核定

版」需求數量與實際規劃如下： 

1.略 

2.略 

3.略 

4.略 

5.機車停車設施（需求 280 部/實設 280 

部）。 

 25 輛設於捷運用地範圍內(含無障

礙機車位 5 輛) 

 255 輛配置於出入口一周邊公園綠

地用地空間 

議報告書(112年 5月

核備版)，誤植更正。 

(二)-7 

8.  投資契約書（草案）第六條 

（十六）乙方應取得綠建築標章及通過綠建築分

級評估銀級以上，並於建造執照核准前

與土地開發主管機關完成協議書簽訂，

及於使用執照核發後 2年內取得標章且

移交相關文件予甲方。 

投資契約書（草案）第六條 

（十六）乙方應取得綠建築標章及通過綠建築分

級評估銀級以上，並於建造執照核准前

與新北市政府完成協議書簽訂，及於使

用執照核發後 2年內取得標章且移交相

關文件予甲方。 

依 112.12.29 公告修

正之範本條文調整

之。 

契約-6 

9.  投資契約書（草案）第十六條 

（一）甲方或委託之營建管理機構執行施工督導

及履約管理所要求應改善事項，乙方應配

合改善，如不為履行經甲方書面限期催

告，仍逾期不改善時，甲方得代行處理，

一切費用由乙方負擔；除本條第(二)至(十

五)款另有約定外，甲方並得每逾 1日處以

乙方新臺幣 10 萬元懲罰性違約金，以預

投資契約書（草案）第十六條 

（一）甲方或委託之營建管理機構執行施工督導

及履約管理所要求應改善事項，乙方應配

合改善，如不為履行經甲方書面限期催

告，仍逾期不改善時，甲方得代行處理，

一切費用由乙方負擔；除本條第(二)至(十

五)款另有約定外，甲方並得每逾 1日處以

乙方新臺幣 10 萬元懲罰性違約金，以預

漏繕更正。 契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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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 第第第第 3 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號補充公告內容 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執行機關說明 頁碼頁碼頁碼頁碼 

估投資金額（新臺幣○元）20%為上限。 估投資總金額（新臺幣○元）20%為上限。 

10.  (無) 新增有關集水坑圖說，如下附圖說 

(LB070/AR6012) 

提供 B3 層捷運用集

水坑圖說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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